
粤交办字〔2017〕188 号   

 
 

转发关于征求《危险货物港口建设项目安全 
预评价规范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等三个 

标准意见的通知  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广州、珠海、汕头、惠州市港

口（务）局，厅有关处室：  
现将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征求〈危险货物港口建设项目

安全预评价规范（征求意见稿）〉等三个标准意见的函》（交办水

函〔2017〕1182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组织研究，于 2017 年 9 月

21 日前将意见书面反馈厅港航局港口处。相关文件电子版请在广

东省港口管信息系统下载。 

联系人：陈浩俊，电话：020-83881541 

电子邮箱：chenhaojun@gdcd.gov.cn 

  
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
2017 年 9 月 13 日  

 



 
— 2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
